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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0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视网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202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讼（仲裁）事项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

     近期，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视网”、“公司”）

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上仲”）寄送的《仲裁申请书（申

请人：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）》，北京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北仲”）寄送的《仲

裁申请书（申请人：体奥动力（北京）体育传播有限公司）》。 

一、 涉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    

（一）案件一 

1、仲裁当事人： 

申请人：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德邦证券”） 

被申请人：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“乐视网”） 

2、审理机构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

3、仲裁请求： 

“（1）、裁决被申请人清偿支付债券本金 7300 万元。 

（2）、裁决被申请人清偿支付债券本金一年利息计 730 万元。 

（3）、裁决被申请人按债务基数 8030 万，年利率 15%清偿支付逾期利息，

自 2018 年 8 月 4 日起算计至债券基数实际清偿日止。 

（4）、裁决被申请人赔偿支付律师费 50 万元。 

（5）、裁决被申请人赔偿支付财产保全法院费用 5000 元。 

（6）、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。” 

4、案件主要情况： 

2015 年 9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发布《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

募集说明书》，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作了详细公式说明。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10

亿元，三年期，2018 年 8 月 3 日为最终本息兑付日。截止 2018 年 8 月 3 日，被

申请人已发行债券（债券代码：118337，债券简称：15 乐视 01）剩余未能兑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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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金 7300 万元，当期票面利率 10%（1 年期利息计 730 万元），到期应付本息总

额 8030 万元，但被申请人无法到期兑付。 

根据《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关于 2015 年

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，债券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可

以接受债券持有人委托，以自己名义代债券持有人提出民事诉讼等法律程序。 

（二）案件二 

1、仲裁当事人： 

申请人：体奥动力（北京）体育传播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体奥动力”） 

被申请人一：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“乐视网”） 

被申请人二：乐乐互动体育文化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“乐乐互动”） 

被申请人三：北京鹏翼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“北京鹏翼”） 

被申请人四：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“乐视体育”） 

2、审理机构：北京仲裁委员会 

3、仲裁请求： 

（1）、裁决被申请人履行《股东协议》第 1.4 条约定的义务，向申请人提供

被申请人四向董事会成员提供的全部财务或其他信息和材料等文件,包括但不限

于被申请人四 2018 年每个财务季度的合并财务报表、经审计的 2017 年度合并财

务报表。 

（2）、裁决被申请人一、被申请人二、被申请人三向申请人支付 2 亿元股权

回购价款本金。 

（3）、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申请人律师费用人民币 30 万元整。 

以上合计¥200,300,000 元 

（4）、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。 

4、案件主要情况： 

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视体育”）于 2016

年 4 月引入投资者，签署《乐视体育文化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股东协议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B 轮股东协议》”）和《乐视体育文化发展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B 轮融资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B 轮融资协议》”）。新增投资者 40 余方分别以现金、债转股

形式增资，投资款共计 78.33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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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、6 月 4 日和 7 月 9 日分别公告的《关

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61、2018-096）、《关

于就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内部核查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01）。 

二、公司后续解决措施 

公司现任董事会、管理层面对诸多历史问题无法得到有效、及时解决，同时

面临因现金流极度紧张引发大量债务违约，进而被动应对诸多诉讼和无法短期内

执行的判决，公司金融和市场信用跌入谷底，业务开展遭受重重阻碍。 

根据公司目前了解情况，本裁定所述事项未履行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

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、审议、签署程序，其法律效力存疑。上市公司会积极应诉，

以避免上述违规事项对公司、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，保护上市公司利益。 

对非上市体系债权能否得到保障和妥善解决，直接关系到公司未来生存和发

展，影响公司后续能否偿还相关债务。 

此过程中，上市公司将全力对关联方应收款项进行催收，维护上市公司中小

股东合法权益，并在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公司利益；上市公司将争取并要求

非上市体系关联方优先以现金偿还债务；在关联方公司未满足前述现金偿还情况

下，上市公司优先要求以 Faraday Future 相关资产或股权抵偿债务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仲裁申请书（申请人：德邦证券）》 

2、《仲裁申请书（申请人：体奥动力）》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 

 




